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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lianz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(Malaysia) Berhad 200601015674 (735426-V)
在2013年金融服务法令下持牌经营, 并由大马国家银行监管
PIDM 的成员

PIDM 保障合格产品下应支付的保险利益至保障限额为止。
请参阅 PIDM 的保险及伊斯兰保险利益保障制度的小册子或联络
Allianz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(Malaysia) Berhad 或 PIDM(请浏览 www.pidm.gov.my)

欲知更多详情，请联系我们: 

您值得拥有
更全面的保障

想象您可以在马路上自由自在地骑行，因您已拥有全面的保障。Allianz 
深知摩托骑士的保险需求，并提供全方位保障。无论您身在何处，我们始
终守护在您身边。

死亡利益
若受保人因意
外事故不幸身
亡，此保单将
按保额赔付。

终身残疾
利益
此保单将按
保额赔付。

丧亲津贴
若受保人因意外事
故不幸身亡，提交
必要文件后可获赔 
RM500 丧亲津贴。

注:

1.  根据本条规定，任何单一人士因同一事故可获赔的总额最高为 RM10,000。 
2.   保费需征收服务税和 RM10 印花税。

利益

保额 (RM)

计划 A 计划 B 计划 C 计划 D 计划 E
死亡

5,000 7,000 10,000 15,000 20,000

终身残疾

瘫痪或终身卧床

失去单手或双手

失去单脚或双脚

失去单眼或双眼

丧亲津贴 500 500 500 500 500

保费 (RM) 15 25 35 49 62

https://az.my/AMPA-brochure_ENG
https://az.my/AMPA-brochure_BM

